
附件 5

关联公司申报注意事项

改建、盘活存量、日常运营类项目，可按以下规则确定申

报主体：

（一）若母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则由同一母公司

100%控股的多家全资子公司的项目可以统一由母公司作为申报

主体进行申报。相关佐证材料如下：

1．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租赁平台）

“房屋租赁管理—专项资金申报—相关模板”中下载企业股权

关系说明模板及授权委托书模板，按要求如实填写并加盖各相

关公司签章；

2．上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母公司及各子公

司的企业基础信息页面和股东及出资信息页面截图；

3．其它必要证明材料。

（二）若总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则同一总公司下

设的多家分公司项目应当统一由总公司作为主体进行申报。相

关佐证材料：

1．在租赁平台专项资金申报系统首页“专项资金申报相关

模板”中下载企业结构关系说明模板，按要求如实填写并加盖

各相关公司签章；



2．上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总公司及各分公

司的企业基础信息页面截图；

3．其它必要证明材料。

相关材料模板详见下文。



关于（填写母公司名称）公司股权结构的

说明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在 2021 年度第二批第二阶段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中，我公司（ 公司）旗下 100%

控股的 个子公司（ 公司、 公司、…）的 类

项目、 类项目、…由我公司进行合并申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我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各子公司（ 公司、 公司、…）均已授权我公

司进行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

我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与子公司一并承担专项资

公司（母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100%控股

100%控股

100%控股



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不利后果或法律责任。

我公司承诺以上说明内容全部属实，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附件：各子公司授权委托书

母公司签章：

日期：



关于（填写总公司名称）公司的结构说明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在 2021 年度第二批第二阶段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中，我公司（ 公司）下设

的 个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的

类项目、 类项目、…由我公司进行合并申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我公司结构如下：

各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均已知悉

并同意由我公司统一进行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

我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与分公司一并承担专项资

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不利后果或法律责任。

我公司承诺以上说明内容全部属实，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总公司签章：

日期：

公司

（总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批第二阶段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我司 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的全资子公司，现授权委托 （母公

司名称）代表本单位进行 2021 年度第二批第二阶段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授权期限至完成 2021 年度第二

批第二阶段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全部事项

为止，其代理权限包括：

1．到市住房建设局办理登记建档等相关手续；

2．代为申请 类专项资金、申请 类专项

资金，签署资金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承诺文件；

3．接受本年度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的有关通知、告知等；

4．代表本单位就专项资金申请、审核相关事宜作出承诺、

放弃等表示，或提出要求；

5．代表本单位接受专项资金，统一安排使用专项资金并接

受监管。

委托代理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

关专项资金申报的有关合法文件及办理的其他相关手续，我司

均予承认。



子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附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